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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旨：擴大服務會員，增進服務績效，並鼓勵會員子女進德修業。 

二、對象：限本會會員就讀國民中學、高中職、大專院校及研究所之子女。

三、獎學金之來源： 

（一）財團法人屏東縣教育會文教基金會基金存放銀行之孳息及歷年孳息餘額。 

（二）由屏東縣教育會支助。 

（三）其他熱心教育之個人或團體捐助款。 

四、獎學金之評審：由本會理監事、總幹事及熱心教育公正人士組成「獎學金審查

委員會」，並由本會理事長擔任召集人。 

五、獎學金之名額： 

（一）研究所（含碩士、博士班）：15名，每名 2000 元。 

（二）大專院校（大學及五專四、五年級）：60名，每名 1500元。 

（依鄉鎮市教育會會員數比例分配名額，有申請之鄉鎮至少保留1名，惟資格不符不

予保留）。 

（三）高中職校（含五專一、二、三年級）：55名，每名 1000元。 

（依鄉鎮市教育會會員數比例分配名額，有申請之鄉鎮至少保留1名，惟資格不

符不予保留）。 

（四）國民中學：85 名，每名 800 元。 

（依鄉鎮市教育會會員數比例分配名額，有申請之鄉鎮至少保留1名，惟資格不

符不予保留）。 

 (五) 國民小學：100 名，每名 500 元。 

（由鄉鎮市教育會自行推薦，會員人數每10名推薦1名，如有小數點直接捨去，

有申請國小獎學金之鄉鎮市至少保留1名，惟資格不符不予保留）。 



（六）大專院校、高中職校、國民中學組各鄉鎮市教育會依比例分配名額後，如

仍有剩餘名額，則再依智育成績高低予以遞補。（增列） 

六、申請資格： 

（一）本會會員之子女，並依規定繳交本會會員會費。 

（二）父母均為會員時，僅可由一方申請。 

（三）德、智、體成績優良者： 

1. 智育:本學年度上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研究所及大專院校 85 分，高中（職） 

80 分，國中 80 分以上。 

2. 德育(國中:綜合活動表現):甲等(80 分)以上；高中職無小過以上處分。 

3. 體育(國中:健康與體育):乙等(70 分)以上。 (研究所及大專院校免附) 

4. 各項成績如相同者，按智、德、體成績優先順序評定之。 

5. 以上各項請附原始分數證明，國中應附:有等第(內含分數)之學習成績評

量通知書或證明書；(僅有等第無分數，不予審查)。 

七、申請期間：每年 4 旬起申請，紙本附件於當年 5 月前由鄉鎮市教育會統一寄達

屏東縣教育會。 

八、申請地點：向會員所屬之鄉鎮市教育會申請，個別向屏東縣教育會寄件者不予

受理。 

九、申請手續：填具申請書（向學校索取），連同下列文件寄（送）所屬鄉鎮市教育會。 

（一）本學年度第一學期成績單或成績證明書一份（須註明有關學科成績）。 

（二）申請人之戶口名簿影本或可證明會員與申請學生之親子關係文件影本一 

      份，及其子女之學生證正反兩面影本一份。 

十、審核： 
 

區別 單 位 日 期 工 作 項 目 

初審 鄉鎮市教育會 5 月底前 審核申請人資格 

決審 獎學金審查委員會 8 月中旬 核定名單 

十一、由本會頒發獎狀及獎金。(於教師節慶祝大會頒發) 

十二、本實施要點經本會理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